伊春市本级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专项转移支付2024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和省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2024年我市收到中央下达的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转移支付专项资金2笔，分别为《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81号]，下达资金953万元；《黑龙江省财政厅、黑龙江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24年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补助资金的通知》[黑财指（教）〔2024〕212号]，下达资金26万元，全年共计979万元。
（二）市内分解下达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我市按照中央下达的指标数，根据资金使用范围和使用要求，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专项资金进行了合理分配，全部下达至市本级各区，用于义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支出。分别下达给伊美区341万元，乌翠区150.5万元，金林区188万元，友好区299.5万元。
绩效目标为：支持改善农村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支持新建、改扩建必要的义务教育学校，有序扩大城镇学位供给，巩固消除“大班额”成果；支持学校网络设施设备和“三个课堂”建设，配备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所需必要的体育、美育场地和劳动教育场所，改善校园文化环境，稳步提升学校办学能力。
2、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从资金执行情况看，预算资金到位率为100%，专项资金及时分解下达，用于支持市本级义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改善工作，资金拨付均经过了相关审批程序，手续完整、合规。各区各校资金使用合规，主要用于维修改造校舍、购置仪器设备课桌椅等。截止2024年年底，中央财政资金支出955.36万元，中央资金预算执行率为97.59%，其中：伊美区97.1%，金林区100%，乌翠区98.74%，友好区96.04%。伊美区、友好区和乌翠区项目已全部竣工，结余资金为采购预算与实际成交价格的差额，2025年继续用于义务教育薄弱改造。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推动我市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和提升教育质量的有力资金保障。为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发挥资金使用效益，我市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要求，切实强化项目资金的管理，确保资金合理、高效的使用，未发生资金截留、挤占、挪用等现象。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按照年度总体绩效目标情况看，市级财政及时分解和拨付专项资金，各区各校围绕整体改善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和提升教育质量，重点解决现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通过项目实施，全面推进了义务教育学校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维修改造学校校舍及运动场，购置了设施设备及课桌椅等，全面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进一步提升了学校办学条件，稳步提高了学校办学能力，达成了部分绩效目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质量指标：建设项目合格率100%，设备采购质量合格率100%。
时效指标：校舍建设年度计划完成率100%，设备采购年度计划完成率100%。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项目实施，我市全面消除56人以上大班额，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得到了进一步改善，学校教学质量完成情况为好，档次为95%，提高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各地各校通过电话访问、线上线下发放问卷的形式开展满意度调查，老师、家长和学生的满意度达到95%。
三、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四、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绩效评价结果，反映出专项资金使用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仍需进一步细化和明确。通过本项目的绩效评价工作，总结出了一些项目绩效管理经验，对于以后相似项目的管理工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我市将按照有关要求将全部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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